
证券代码：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17-153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收购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伦教育”)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

与拉萨深国预教育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拉萨深国”)签署《股权

收购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就英伦教育收购拉萨深国持有的

华顿文体(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顿文体”)51%股权，进而控制深圳市南

山区道尔顿新华公学(以下简称“新华公学”)事宜达成了意向性约定。 

英伦教育系公司实际控制的子公司，公司持有英伦教育 40%股权，并且公司

通过与英伦教育股东傅皓(持有英伦教育 18.20%股权)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进

而实际控制英伦教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2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的《关于增资及收购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的公告》)。 

《框架协议》约定的交易事项不会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会构成关联交易。

现公司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拉萨深国预教育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营业执照注册号：91540125MA6T1J9Y7Y   

成立时间：2016 年 10 月 20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刁正容 

主要经营场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工业园区管委会 1215 号 

注册资金：10 万元 

经营范围： 教育信息服务、教育投资(不含从事教育类具体经营活动)。 

拉萨深国合伙人结构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金额 持有比例% 



1 刁正容 1000 1 

2 傅腾霄 31,000 31 

3 傅军 31,000 31 

4 傅皓 37,000 37 

合计 100,000 100 

鉴于目前傅腾霄、傅军、傅皓分别持有英伦教育 23%、18.8%、18.2%股权，

因此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华顿文体(深圳)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91440300MA5DC8LK24 

成立时间：2016 年 5 月 9 日 

法定代表人：傅皓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注册资本：500 万元 

经营范围：教育信息咨询；教育、体育文化产品的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与技术服务(不含限制性和禁止性项目，涉及许可证管理及其他专项规

定管理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文化艺术品、文化体育用品的的批发、零售、

佣金代理(不含拍卖)、进出口及其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

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华顿文体控股深圳市南山陈新华乒乓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陈新

华乒乓球俱乐部”)。南山陈新华乒乓球俱乐部为新华公学的举办者，新华公学

为其 100%持有。 

新华公学介绍：学校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大学城内，一期占地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3.2 万平方米，二期规划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一期按小学、

初中和国际高中 12 年一贯制设计，共设 48 个教学班，学校按广东省一级学校和

道尔顿学校标准建设。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及《深圳

市推进教育国际化行动计划》，学校引进 “美国道尔顿学校”教育资源，是国

际道尔顿教育协会在中国授权的第一所学校。学校遵照国家的教育法规，融入国

际理解课程，采用美国道尔顿制教学方法，进行走班制的小班授课。 



上述交易完成后，英伦教育将拥有深圳国际预科学院(国际学校)、深圳市道

尔顿新华公学(国际化学校)两家国际学校，可以进一步强化其在国际教育领域的

领先优势。 

四、《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英伦教育产业有限公司 

乙方：拉萨深国预教育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鉴于： 

1.甲方为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上股份”)实际控制的子

公司。 

2.乙方持有华顿文体(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顿文体”)51%的股权，

华顿文体通过深圳市南山陈新华乒乓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陈新华

乒乓球俱乐部”)，对深圳市南山区道尔顿新华公学(以下简称“新华公学”)进

行实际控制。 

3.甲方拟通过受让乙方所持华顿文体 51%的股权的方式，收购并实际控制新

华公学。 

甲乙双方经初步蹉商，就甲方收购新华公学(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达成框

架协议如下： 

一、本次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收购标的为华顿文体 51%股权，进而达到对新华公学实际控制的目

的。 

二、本次交易的整体方式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式如下：甲方以支付现金方式受让乙方所持华顿文体 51%

的股权，从而实际控制新华公学。 

三、本次交易的对价 

甲方受让乙方所持华顿文体 51%的股权所应支付的股权对价不超过人民币

壹亿肆仟零贰拾伍万元(140,250,000.00 元)，具体交易对价以勤上股份指定的评

估机构出具的评估价格为准(如评估价格高于 140,250,000.00 元，交易对价仍为

140,250,000.00 元)。 

四、本次交易的排他性 



本协议成立及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乙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与任何第三方就

华顿文体、南山陈新华乒乓球俱乐部、新华公学的增资、股权转让进行有关磋商

或接受任何报价。如果乙方违反前述规定，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发生的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为促进本次交易的完成而支付的专业顾问费用及支付违约金。 

五、协议的期限 

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在华顿文体、南山陈新华乒乓球俱乐部、新

华公学均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前提下，甲方应与乙方签署正式协议： 

(一)新华公学合法拥有办学资质和许可，合法、完整拥有办学所需的校舍、

办公楼、教室等办学资源的所有权；且前述资产没有抵押、质押、出租、转让或

存在所有权争议； 

(二)乙方持有的华顿文体、南山陈新华乒乓球俱乐部、新华公学的股权或权

益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至正式协议签署之日，华顿文体、南山陈新华乒乓球俱乐部、新华公学

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而导致华顿文体、南山陈新华乒乓球俱乐部、新华公学受到

包括但不限于教育、工商、税务、土地房管、住建部门、劳动及社会保障、住房

公积金等主管机关的处罚或监管； 

(四)至正式协议签署日，华顿文体、南山陈新华乒乓球俱乐部、新华公学不

存在任何未决的或潜在的诉讼、仲裁； 

(五)不存在其他导致本次交易实质不能实现的情形。 

虽未满足前述条件，但经甲方书面豁免，甲乙双方仍可签署正式协议，完成

本次交易。 

六、本协议的生效条件和效力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本协议为甲、乙双方就收

购华顿文体 51%股权事宜达成的意向性约定，本次交易的具体事宜将以甲，乙双

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推进公司在民办教育领域内的业务布局和拓展，提高公司

综合竞争力，为公司在教育领域的整合和扩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助力公司在教育

领域稳定快速发展。同时公司预计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及资金状况造成



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英伦教育与拉萨深国签署的《框架协议》是双方就收购华顿文体 51%股权事

宜达成的意向性约定，本次交易的具体事宜将以后续签署的相关正式协议为准。

正式协议的签署时间目前尚不确定，同时鉴于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正式协

议的签署需要公司履行必要的程序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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